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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指引旨在為納稅人及其授權代表提供資料及指導。指

引本身並無法律約束力，亦不會影響任何人士向稅務局局長、

稅務上訴委員會或法院提出反對或上訴的權利。  
 

 任何個案如需要將開支費用分攤，應找出一個合理及公

平的基準。納稅人不滿意評稅主任所採取的分攤方法，可提出

上訴，稅務規則第 2D 條亦特別說明這點－如納稅人認為本局就
其個案所採用的分攤基準與本指引所述的不相符，或能提供其

他更合理或更公平之基準，均有權提出上訴。  
 

 本指引取代在 1974 年 7 月 1 日所發出的指引。  
 

 
 稅務局局長  歐陽富  

1989 年 12 月 29 日  
 



開支費用的分攤方法   
 
 《稅務條例》第 16 條第 1 款規定，在確定任何課稅年
度應課稅的利潤時，為產生該應課稅的利潤而招致的支出及開

支，均須予以扣除。  
 
 以下原則，是本局在實際執行時根據稅務規則第 2A、2B
及 2C 條所應用的 :- 
 

(a)  假如一個機構的營業利潤是部分得自香港及部分是
得自香港以外的地方的話，則  : 

 
如開支費用是直接為產生在香港以外的地方

所賺取的利潤而招致的，則不獲扣除；如開支

費用其中有部分是為產生得自香港的利潤而

招致的，便須將該等費用作出分攤，分攤的方

法包括根據營業額、銷售額或其他最適合該有

關行業的活動者為基準。  
 

(b)  假如一個機構的利潤包括得自經營生意及投資所得
的股息，則應考慮以下兩個問題：  

 
(i) 曾否為取得該等投資而借入任何金錢而須要
繳付利息呢？如有的話，其利息支出是不能獲

扣除的。  
 

(ii) 管理該等投資組合及收取股息佔該機構活動
的比例有多重？除非所佔比重頗大，否則該部

分之行政及一般開支將不會被視為與產生無

須課稅的股息收入有關。  
 
 (c) 假如一個機構所進行賺取利潤的活動包括股票交易

的話，則  ： - 
 

(i) 整筆與上述交易有關的利息支出均可從買賣
證券和股票所得的利潤中扣除而無須作出分

攤；而該筆利息亦不會被視為與產生無須課稅

的股息收入有關。  



 2

(ii) 在這些個案中，通常投資組合均甚具規模，並
需要花時間和開支來管理這些投資。不過通常

只有一小部分的開支會被視為與產生無須課

稅的股息收入有關而不予扣除。  
 
  (d) 當有具規模的投資組合需要一定程度的管理、文書

及會計記錄時，便要確定其有關的直接開支，及分

攤部分可歸因於該投資組合的管理開支。除非有更

適合的基準，否則根據稅務規則第 2C 條，不獲扣
除的開支將以投資組合的總成本中某個百分率為基

準而計算，並以不超出以下款額為限  —  
 

(i) 如部分投資的持有目的是以股票交易方式產
生利潤，則為 1/8 %；  

 
(ii) 在任何其他情況下，則為 1/2 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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